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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为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，特制定大会须

知如下，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： 

一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

他股东权益； 

二、股东大会期间，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、确

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； 

三、会议开始前登记并准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

权、咨询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利，但须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； 

四、任何人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，会议期间请关

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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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计划，2020 年度公司、各级子公司计划

融资不超过人民币 1,200 亿元（不包括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

申请贷款及授信额度）。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上述 1,200 亿元额度

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决定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（或等

值外币）的融资事项。 

上述融资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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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顺利推动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计划，结合2019年度

担保情况，2020年度拟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、联营公司、

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为人民币1,667.30亿元的担保额度。关于担

保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（2020-015）。 

上述担保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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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 

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，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2020

年度公司、各级子公司拟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及授

信额度为人民币260亿元，上述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。现提请股东

大会审议前述贷款及授信事项，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前述额度范围

内决定并处理单笔贷款及授信的具体事项。 

上述贷款及授信事项以及相关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。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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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 

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 2020 年度经营计划，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

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亿元的额度内，决定并具

体开展房地产直接投资（包括股权及债权方式，用于直接或间接获取

土地资源及开展后续项目开发经营等相关用途）及其他相关产业直接

投资事项。 

同时授权董事局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项目拓展需要，在不超过前

述投资总额 20%的范围内调整总投资额。 

上述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

2020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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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子公司武汉华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公司通过全资子公

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50%，以下简称“武汉华璋”）、

武汉华晟乾茂置业有限公司（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华荟泰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50%，以下简称“武汉华晟”）拟分别

以供应商对其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资产，发起设立供应链资产专项

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。上述两个专项计划的规模均为不

超过人民币 5 亿元（含本数，下同），并拟提供如下增信措施：1、

武汉华璋、武汉华晟分别出具《付款确认书》以确认供应商对武汉

华璋及武汉华晟的应收账款债权（下称“目标应收账款债权”）；

2、上海金茂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间接持有武汉华璋、武汉华

晟的股权比例均为 50%，以下简称“上海金茂”）向供应商出具

《流动性支持承诺函》，对目标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差额补足付款义

务。 

根据“同股同权”的合作原则，就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、武汉

华晟提供的担保责任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、武

汉华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分别按其持有武汉华璋、武汉华晟

的股权比例（均为 50%）向上海金茂提供反担保，反担保范围分

别为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 50%且最高不超过

人民币 2.5 亿元、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 50%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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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.5 亿元。担保期限均为《流动性支持承诺函》

项下各笔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期届满（含约定期限以及依照约

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）之日起两年。具体反担保事宜授权

公司经营班子办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（2020-017）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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